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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中信美的重组律书 2013 第 4 号 

 

敬启者：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作为美的电器本次吸收合并工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并获授权为本次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分别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2013 年 4 月 24 日就本次合并出具了《广

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广东美的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换股吸收合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统称为“原法

律意见书”）。现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3 年 5 月 6 日出具的 130496 号《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的要求，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以下简称为“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作为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与原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的定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美的电器本次吸收合并的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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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广东省外经贸厅审批程序事宜 

回复： 

（一）广东省外经贸厅为本次吸收合并的有权审批机关 

1、美的集团系经广东省外经贸厅“粤外经贸资字[2012]203 号”文批准设立的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

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2001 修订）》（外经贸部、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令第 8 号 ）（以下简称“《8 号令》”）的规定，美的集团需就本次吸收合并

事宜取得商务主管机关的批准。 

2、根据美的集团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及美的电器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之方

案的议案》，美的集团为本次吸收合并新增发行的股本数量低于 3 亿美元，根据

《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发[2010]209 号）第

二条的规定，美的集团本次吸收合并由其原审批机关即广东省外经贸厅审批即

可。 

（二）关于广东省外经贸厅对本次吸收合并的批准程序 

1、关于本次吸收合并的初步批准 

根据《8 号令》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机关需要在拟合并

企业报送合并申请文件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合并的初步

批复。 

2013 年 4 月 23 日，广东省外经贸厅出具了《广东省外经贸厅关于外商投资

股份制企业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初步

批复》（粤外经贸资函[2013]282 号），初步同意美的集团吸收合并美的电器。 

2、关于本次吸收合并的正式批准 

（1）根据《8 号令》第三十条的规定，待履行完毕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手续且

公告期满之后，拟合并企业将相关文件报送审批的商务主管机关，由审批机关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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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合并事宜予以正式批复。因此，本次吸收合并尚需取得广东省外经贸厅的正式

批准。 

（2）根据《8 号令》第三十二条及三十三条的规定，拟合并的企业须在取得

商务主管机关的正式批准后的三十日内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变更手续，并

在领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之日起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鉴于

《8 号令》的前述规定，美的集团将在就本次合并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

申请取得广东省外经贸厅对本次吸收合并的正式批准。 

 

综上，本所认为： 

1、广东省外经贸厅为本次吸收合并的有权审批机关，其对本次吸收合并的

初步批准合法、有效。 

2、美的集团将在就本次合并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申请取得广东

省外经贸厅对本次吸收合并的正式批准。美的集团取得广东省外经贸厅的正式批

准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吸收合并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特此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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